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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山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开展巫山县国家免疫规划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

各预防接种单位，县疾控中心：
根据市疾控局、市卫健委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药监局、市政府妇儿工委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国家免疫规划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》（渝疾控发〔2025〕37号）要求，自2025年11月10日起，在现有国家免疫规划的基础上，将人乳头瘤病毒（HPV）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总体目标
坚持以人民群众健康为中心，充分发挥疫苗在疾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，加强统筹与协调，按照职责推进、有序开展，充分保障适龄女孩身体健康。
二、目标人群
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。
三、免疫程序
（一）常规免疫
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HPV疫苗，间隔6个月且在12个月内完成。
（二）补种原则
如果未按照免疫程序完成2剂次疫苗接种，应在18周岁之前尽早补齐2剂，第2剂与第1剂间隔6个月。
（三）其他事项
1.目标人群已按照相应HPV疫苗（任何价次）产品说明书完成全程接种者，无需再接种。
2.既往接种HPV疫苗不足2剂次的目标人群，如后续剂次选择国家免疫规划HPV疫苗，可在充分知情同意告知前提下，再接种1剂次。
四、接种组织实施
（一）精准开展目标人群摸底
各接种单位要全力做好HPV疫苗接种目标人群摸底统计工作，积极与辖区学校对接，全面摸清在校适龄女学生人群底数，建立完善人员台账，确保不漏一人。
（二）扎实做好宣传动员引导
各接种单位要严格落实HPV疫苗接种宣传工作要求，做好在校适龄女学生接种宣传引导，详细科普HPV感染危害、疫苗保护效力及国家免疫规划HPV疫苗相关政策，切实提升学生监护人对接种工作的认知度与配合度，引导适龄学生按时前往指定接种点完成接种。同时，各接种单位要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，全方位开展免疫规划HPV疫苗公益宣传，营造适龄人群主动接种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（三）规范落实查验补种工作
各接种单位要主动对接辖区初级中学校，配合学校做好适龄女学生接种告知工作， 规范出具接种相关凭证，配合做好凭证查验与信息反馈，全力推进漏种人群补种工作。
（四）优化提升接种服务保障
各接种单位要全面强化接种服务能力建设，足额配备专业接种工作人员，全面实行预约接种制度，科学分时段、错峰安排接种流程。结合学校教学安排及学生实际需求，合理延长日常接种服务时间、开设周末接种专场，全力为适龄女学生提供便捷、高效、优质的接种服务。接种全过程要严格遵照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执行，严守接种流程，保障接种安全。
四、工作要求
一是强化责任落实。各接种单位要高度重视HPV疫苗接种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细化工作举措，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节点，高质高效完成人群摸底、宣传引导、查验补种、接种服务等各项工作，杜绝推诿懈怠、拖延滞后。
二是严守工作规范。全程严格执行预防接种相关法律法规及工作规范，精准做好信息登记、凭证出具、疫苗接种等环节工作，确保信息真实准确、流程规范合规，全力保障接种安全，严防接种差错及安全事故发生。
三是加强协同联动。主动加强与辖区学校的沟通协作，畅通信息对接渠道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及时协调解决接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确保全县HPV疫苗接种工作有序推进、落地见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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